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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府办发〔2020〕26 号 

 

 

 

上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上高县化工项目安全联合审查 

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
 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农（林）场，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： 

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上高县化工项目安全联合审查管

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 

2020 年 5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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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高县化工项目安全联合审查管理暂行办法 
 

为加强对化工项目的安全管理，严格项目准入，从源头上预

防和减少化工事故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危

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

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》（厅字〔2020〕3 号）、

《中共上高县开放型经济工作委员会关于印发上高县产业结构

调整负面清单（2019 第一版）的通知》（上开工字〔2019〕1 号）、

《上高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化工企业引进和扩产管理的

通知》（上府字〔2018〕15 号）等文件规定及县政府第 66 次常

务会议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上高县化工项目联合审查管理

暂行办法。 

一、联合审查对象 

本县行政区域内现有化工企业新建、改扩建或技改项目备案

（核准）前均实行安全联合审查管理。 

二、联合审查程序 

1．项目申请。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备案（核准）之前，应

向县发改委提交《项目申请报告》（技改项目向县工信局提交），

报告内容包括：项目基本情况、项目建设背景、建设地点、主要

建设内容和规模、原材料供应、环境保护、节能方案分析、工艺

流程、产品和工程技术方案、主要设备选型和配套工程、投资规

模和资金筹措、安全保障措施、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情况等。报告

应依据充分、内容详实、措施可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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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项目初审。县发改委（县工信局）依据《产业结构调整

指导目录（2019 年本）》和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相关化工行业准入

政策，对《项目申请报告》进行初审，在 3 个工作日内对项目建

设单位出具是否对该项目进行安全联合审查的意见。 

3．项目联审。从县发改委（县工信局）出具应当进行安全

联合审查的意见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由县委或县政府分管工业

领导召集县发改委、工信局、工业园区管委会、应急管理局、生

态环境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卫健委、市监局等相关部门进

行安全联合审查，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审查意见。 

4．联审结果。联审过程中，如有联审单位出具否决意见，

则对该项目不予备案（核准）；联审单位一致同意的项目，则进

入项目备案（核准）程序，凡涉及构成一到四级重大危险源的项

目均需提交县政府常务会审议，是否予以备案（核准）以审议结

果为准。 

三、各联合审查单位职责 

各联审单位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审查，

确保项目的设立符合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。县发

改委、县工信局负责对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及省、市相关产业政策

进行审查；县生态环境局负责对项目环境影响进行初步审查；县

应急管理局负责对项目安全保障条件进行审查；县自然资源局负

责对项目用地进行审查；县卫健委负责对项目职业危害程度进行

审查；县住建局负责对项目消防安全条件进行审查；县工业园区

管委会负责对项目是否符合化工园区产业定位和布局规划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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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；县市监局负责对项目是否符合核发营业执照关于注册资本

金、经营场所、必备设施等各项要求进行审查。 

四、联合审查工作机构 

建立上高县化工项目安全联合审查联席会议制度，主召集人

为县委分管工业领导，副召集人为县政府分管工业副县长，成员

为县发改委、工信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应急管理局、住建局、工业

园区管委会、自然资源局、卫健委、市监局等单位分管负责人，

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发改委（技改项目由县工信

局负责），具体负责现有化工企业新建、改扩建或技改项目安全

联合审查的组织协调工作。 

五、责任追究 

（一）对违法违规审批化工项目的有关行业管理部门，依法

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；对纵容、包庇非法进行化工项目建设的，

依法从严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 

（二）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与

投资建设程序，并接受监督；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将按照相关

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 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本办法中涉及的有

关法律法规、国家政策标准和行业政策标准若进行修订，按照修

订后的标准执行。 

 

上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25 日印发 

 


